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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新闻 A9

! ! ! !利用工作便利进入他人账户，
在两年多时间内窃取本市新生婴儿
信息共计 !"余万条，然后通过下属
层层转卖非法牟利。昨天下午，浦东
新区法院对这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
案作出一审判决，对参与窃取、出
售、收买的韩某、张某、范某、李某、
黄某、王某、吴某、龚某等 #名被告
人，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!年 $个月
至 % 个月不等；罚金 &""" 元至
!"""元不等。

'( 岁的韩某原是上海疾控中
心的工作人员，&"岁的张某原是黄
浦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，两人是

上下级关系。据韩某交代，因工作关
系认识张某 !" 多年，关系很好。
“!")'年初，他来问我是否能获取
新生儿的数据，说自己有朋友经营
婴幼儿保健品企业，需要新生婴儿
信息用于营销，并许诺给好处费。”

!")' 年初至 !")* 年 % 月间，
韩某在利益驱动下，利用工作便利
登入系统查询新生婴儿信息并下载
于电脑中，窃取上海疾控中心每月
更新的全市新生婴儿信息，每半个
月向张某的个人邮箱发送一次，每
次 &+""多条，并通过张某之手，将
上述信息转卖给专做婴幼儿保健品

生意的女子范某，再由范某出售给
同行女子李某、黄某等人。

审理查明，韩某、张某、范某共
非法获取新生婴儿信息 !"余万条。

!")& 年至 !")* 年 % 月间，范
某向曾任职于某公司主管婴幼儿保
健品业务的女子李某出售上海新生
婴儿信息共计 !&万余条；而李某又
将上述信息提供给经营婴幼儿保健
品生意的某公司负责人王某、黄某，
从中获利。

!")&年 *、%月间，曾为老板王
某开车的吴某，获悉公司存有很多
新生婴儿信息用于销售保健品，于

是下班后用自配的钥匙从公司电脑
里窃取 %万余条新生婴儿信息，并
将这些信息在一段时间内用于自家
公司推销新生婴儿产品。

!")& 年 & 月至 !")* 年 % 月
间，曾从事“学前”教育工作的龚某，
因接触到不少新生婴儿的信息，在
,,群中认识了吴某，通过微信、,,
等联系方式，向吴某出售新生婴儿
信息 #"""余条；向他人出售新生婴
儿信息 %"""余条。

!")*年 %月 )!日，韩某、张某
等 #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被刑
事拘留，同年 #月 )#日被逮捕。

!")*年 )!月 !)日，浦东新区
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浦东新区法院公
开开庭审理此案。

法院认为，被告人韩某、张某、
范某、李某、黄某、王某、吴某、龚某
违反国家规定，分别以窃取、出售、
收买等方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，情
节严重，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
罪。#名被告人均如实供述罪行，且
自愿认罪，依法从轻处罚。被告人韩
某、张某、范某、李某、龚某、王某、黄
某在家属帮助下退缴违法所得或预
缴罚金，分别酌情从轻处罚。
特约通讯员 富心振 记者 宋宁华

窃取贩卖新生儿信息20余万条
原疾控工作人员等 !名被告获刑

! ! ! !网名为“阿娇”的“网红”女主播
与经纪公司闹翻，将后者告上法院。
近日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
这起全市首例网络主播要求确认与
经纪公司劳动关系案二审开庭审理
并当庭宣判，确认双方无劳动关系。

当上网络主播
阿娇是一名“-"后”女孩，偶然

间涉足网络直播这一行业，并在某
网络直播平台的直播房间（网络虚
拟空间）做起主播，每天固定时段在
屏幕前进行视频表演、直播，吸引众
多在线观众围观、打赏，目前订阅粉
丝数近 *"万，拥有很高的人气。
入行之初，阿娇于 !")*年 )月

与上海某网络科技中心签订《主播

经纪协议》，由该公司安排其在某网
站上的指定直播房间主播。协议对
阿娇工作内容、双方权利义务、权利
归属、合作费用、收益分配、违约责
任等作了约定，协议期限 $*个月；
同时还约定公司每月向阿娇支付保
底收入 &"""元。

走红之后闹翻
经过经纪公司的包装、宣传，阿

娇在网络上逐渐有了一定知名度。$

个月后，阿娇退出公司在某网站上
的指定直播房间，并以公司未按规
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向劳动
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申
请要求：确认 !")*年 )月 )日至 $

月 $)日期间与经纪公司存在劳动
关系；经纪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
经济补偿金 !&""元。仲裁委员会对
其请求不予支持。阿娇以相同诉请
诉至法院，也被一审法院驳回。
阿娇不服判决，提起上诉。

二审维持原判
庭审中，阿娇认为双方签订的

《主播经纪协议》实际上是劳动合
同，协议规定每月保底工资 &"""

元，收益分配三七分，这属于双方对
工资的约定，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劳
动关系。另外，经纪公司未按规定为
其缴纳社会保险费，自己有权要求
其支付经济补偿金。
经纪公司则称，劳动关系以人

身依附性为基础，阿娇作为网络主
播，工作地点自由、不受公司管理，
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亦无需支付经
济补偿。另外，经纪公司认为阿娇借
助经纪公司炒作出名后，双方合约
未满即单方面违约并退出公司为其
指定的直播间，阿娇此次诉请法院
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目的是通过否认
双方签订的经纪协议效力，以逃避
向经纪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责任。
市一中院审理认为，这份协议

系双方就开展演艺活动、提供经纪
服务等民事活动的权利义务约定，
并非劳动权利义务的约定，不符合
劳动关系的特征，因此对阿娇的诉
请不予支持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通讯员 李潇 本报记者 宋宁华

! ! ! !入行时签下三年协议!走红后闹翻告公司未交社保"

法院二审判决#$$

“网红”主播与经纪公司非劳动关系


